上海电力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办法

上电资〔2026〕8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提高我校实验人员的实验室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防止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实验室正常有序运行，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的实验室，是指我校各级各类实验室。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我校全体实验室人员（含学生、教师、实验技术人员）。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知识是必修内容。全校新进实验室人员必须参加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学习，通过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签署实验室安全承诺书，取得合格准入证书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第五条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按照“统一标准、集中建库、分散考试”的原则，建设并维护实验室安全教育考试系统，及时更新学习内容与题库。各院部负责根据各实验室类别和安全等级，组织本院部实验人员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培训和准入考试。各实验室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和实验人员等应根据所在实验室类别和安全等级，接受相应等级的安全培训并开展相应的应急演练。
第六条 各院部结合学科特色和实验室特点，制定实验室安全教育和考试计划，将实验室安全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督促相关人员完成学习和考试，严格禁止未获得合格准入证书的人员进入实验室。若违反以上制度要求，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条 通识类安全知识是所有实验人员必须学习并掌握的实验室安全知识。新进实验室人员应完成通识类、消防类安全知识的学习并通过考试。理工类实验人员须根据所属专业类别，学习并掌握专业安全知识，如化学类、电气类、机械类、辐射类、生物类。完成相关专业安全知识的学习并通过考试后，方可进入专业实验室。师生开展专业实验（含金工实习）或科研活动前，各院部专业教师应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危险告知、操作培训，并视情况进行专项考试。
第八条 实验室相关人员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考试系统”的在线学习功能，根据《高校实验室分级管理要求参照表》中要求，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学习。
第九条 新进实验室人员达到在线学习时长要求后，在院部规定的时间段内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考试系统”进行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满分100分，得分超过90分（含）为考试合格。
第十条 涉及跨学科的实验人员，须学习相应学科的安全知识并通过考试，方可进入相应学科的实验室，具体由学科所在院部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各院部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办法的实施情况纳入实验室管理考核指标，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日常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上海电力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上电资[2021]5号）同日失效。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归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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